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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非户籍单身限购】

一友上海买房，为首
套假离婚又把唯一住房卖
掉，定了一套新房。不巧
遇到上海新政：非户籍单
身限购。于是萌生“再找
个具备贷款条件的人假结
婚”。房产新政让百姓一
年内离婚又结婚，再离婚
再复婚。要命啊！

——李新凯（经理人）

是这样的，宝山已经实
行了，像我这样身家清白的

“优质刚需”适龄潜在购房
者，居然都被限购了！以前
为了买房要离婚，以后买房
都得抢着结婚了，我觉得出
台这一政策是要中和社会
离婚率吧？

——慕岩冰（职员）

我就是新付了首付签
了合同，但是突然政策出
来，现在不能继续交易了，
不知该如何是好。中介说
帮我办假的结婚证书，但
是我总觉得这样是违法
的，不知如何是好。

——白丁Iven（职员）

【其他】

大 学 生 窗 台 挂 空 瓶
“戏弄”拾荒的孩子，心酸
了谁？有人觉得这不过是
大学生们在闹玩，但是没

有注意到自己的行为会伤
害到这些小孩子。但更多
的人认为这个举动就是在
戏弄拾荒的孩子，是极不
道德的，请学校的老师在
教学生知识之前，先教他
们怎么做一个有心有情的
人。缺什么将来都可能补
得上，但是爱心不能缺。

——陈福东（主持人）

孩子考上北大就大吹
大擂，以为自己教育孩子
成功了！上了大学离职场
成功、人生成功还有十万
八千里！现在世界各国教
育的目标，都是培养创意、
创新、创造、探索、思考、想
象的人才。用梦幻般的人
才创造梦幻般的产品和生
活。虎妈狼爸，井蛙而已，
不足为训。

——陈宇（学者）

有观察发现，中日两
国社会对辩护律师评价有
巨大差异。在律师竭尽全
力之后，官司仍败诉时，日
本委托人照样表示“深深
的感谢”，而中国委托人就
会对律师失望甚至埋怨律
师无能。所以，中国最受
追捧的是能够通过各种手
段，包括能够靠“人脉”胜
诉的律师。手段随便，结
果为王，客观上助推司法

“关系”化。
——夏骏（电视编导）

17 日，山东临沂市某小
区里，一对母女被一辆疾驶
而来的汽车撞倒。更让人气
愤的是，肇事女司机张某不
但没有积极救助伤者，反而
脱光衣服几次躺在救护车
前，阻止救人。年仅 4 岁的女
孩不幸身亡，妈妈还在抢救
中。目前，肇事者已被刑拘，
正在进行精神病鉴定。（6 月
27日《山东商报》）

首先，本案定性量刑的基
础，是张某是否承担刑事责
任 ，这 有 赖 于 精 神 鉴 定 结
果。根据案发时当事人的辨
认、控制能力，确定其是负完
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是部分，
或是无刑事责任能力。值得
一说的是，如果肇事者仅仅
是“ 受 到 刺 激 ”，就 情 绪 失
控，做出撞人、拦车的行为，
那跟醉酒后犯罪一样，也是
要负刑事责任的，不是免责
的理由。

如果确定张某需负刑事
责任，本案的定性可能发生
改变。因为一般来说，小区
里的交通肇事是按“过失致
人重伤、死亡”定罪，但如果
肇事者故意阻挠抢救伤者，
以达到“撞伤不如撞死”的目
的，那就是旨在故意非法剥
夺他人生命，犯罪性质就从

过失转为故意，应依故意杀
人罪定罪。

其实，公众对惨案的种种
焦虑，并非没有缘由，肇事者曾
经是当地医学院精神病学的讲
师，所以有人怀疑其是在肇事
之后撒泼装疯，逃避责任。

为示天下以公，当地警方
应直面公众的关切，更积极
地公示案情和鉴定结果，避
免不透明的操作，引发不必
要的猜测和误解。特别是针
对公众质疑张某可能的“装
疯”，警方的精神病鉴定不应
在当地完成，而是应由省内、
全国的专家参与，并且有必
要及时引进媒体、当地人大
代表的共同见证。

警方也有必要将张某在
案发之前遭遇的“刺激”，是否
有病史，及时向公众披露。虽
然更多的官方信息披露，可能
会引来更多的质疑，但警方应
直面此事，一一释疑，这也是
树立司法公信的契机所在。

公众有责任监督司法过
程，但另一方面，在相关鉴定
尚未公布之前，公众也不应
盲目给本案贴上类似“师德
沦丧”的种种标签。公正、妥
善处置这起惨案，是官民各
方共同诉求所在。

□徐明轩（法律工作者）

裸体阻止救人案：
精神鉴定是关键

6 月 25 日，有网友称
南京一名城管将摊贩踩在
脚底下，并发布了图片。
相关负责人称该执法人员
是协管，不小心失足踩到
摊贩，涉事者已被处理。
城管科的科长称摊贩持刀
划伤队员引发了该起纠
纷，警方则称纠纷中无人
被刀划伤。（6月27日中国
经济网）

真相一如既往地暧昧
不清：当事城管科科长称
摊贩持刀划伤队员引发了
纠纷，警方则称无人被刀
划伤。有矛盾处，自有蹊
跷情节。即便是铿锵的

“失足”，恐怕也绕不开几
个逻辑追问：一者，既然是

“失足”，踩到后肯定会闪
开，这么一眨眼的工夫，图
片成像的概率何来？难道
当事双方配合气不过的网
友在“摆拍”？二者，从照
片来看，“失足”的城管协
管是正面前倾正对着被踩
在脚下的摊贩的，除非专
家给出医学解释，不然，谁
能相信这样的姿势属于

“失足”？
当事部门申明是“协

管”所为，协管的意思，大
约等同于临时工。但不管

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谁
雇用的，起码难逃脱“领导
责任”的干系。正如跟帖
网友所言：究竟要有多大
的仇恨，才要将一个公民
的脖子踩在脚底下？究竟
要有多么强势的彪悍权
力，才会以如此方式践踏
做人的尊严？

贩夫走卒，不过是参差
的城市生态中的和谐一
景。为了更好地进行城市
管理，各地的创意也很是动
了一番脑筋，譬如美女城
管、研究生城管，或者给城
管“武装到牙齿”，遗憾的是，
暴力冲突仍是家常便饭。

城市要不要管是一个
问题，城市应该怎么管是
另一个问题。如何驱逐摊
贩，也得讲求公平与正义，
弹性再大的执法自由裁
量，也当恪守人权与自由
的底线。尊严要有多低，
才能被“失足”踩在脚底？

城管权力再重，重不
过生存与发展的权益。尊
重合法营生的自由，尊重
底层群体劳动自救的权
利，社会秩序才不会“失
足”、经济社会稳好的预期
才不会“失足”。

□邓海建（媒体人）

■ 马上评论

尊严多低，才能被
“失足”踩在脚底？


